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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案件（2018）京0116民初2498号案件

情况说明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贵院于2018年11月12日委托我公司对（2018）京0116民初2498号案件，涉案申请1、对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南华园二区51号平房及院落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和地上物重置成新价进行评估。申请2、对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南华园四区7号楼3门房屋及院落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和地上物重置成新价进行评估。

2018年11月14日我公司收到法院寄来《委托司法鉴定函》原件。11月14日与何法官取得联系，告知法官由于各地方政策原因只能对估价对象的地上物重置成新价进行评估，不能做区位补偿价评估。经过与何法官及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律师沟通，法官同意将此案件退函，故我公司将此案件退回。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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